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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证 券 交 易 所  

上证公函【2017】2254 号 

 
关于对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

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暨关联

交易草案的信息披露问询函 

 

上海北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经审阅你公司提交的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草案（以下简称草案），

现有如下问题需要你公司作进一步说明和解释： 

一、关于标的资产持续盈利能力与后续整合 

1.草案披露，标的资产 2015 年、2016 年、2017 年 1-7 月实现

营业收入分别为 1.29 亿元、1.8 亿元、1.53 亿元，净利润分别为

460.99 万元、1380.62 万元、1588.52 万元。其中，2016 年营业收

入和净利润同比增幅分别为 39.87%和 199.49%。同时，标的资产

2016 年应收账款为 6882.83 万元，占总资产的 26.57%，同比增长

36.3%。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市场变化、订单、产品产销量、

信用政策、新能源汽车电动空调机压缩机业绩贡献等进一步说明标

的资产 2016年营业收入大幅增长的原因，是否存在大额赊销调节收

入的情形；（2）结合收入、成本费用等科目的变动情况，分析说明

标的资产 2016年净利润大幅增长且增幅远高于营业收入的原因及合

理性；（3）标的资产 2017年 1-7月营业收入不及 2016年的情况下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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净利润高于 2016 年全年净利润的原因及合理性；（4）据披露，标

的资产 2017年 1-7月的管理费用出现大幅下降，请具体说明原因。

请财务顾问及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

2. 草案披露，标的资产 2017 年 1-7 月机械动力汽车空调压缩

机销量同比增长 73%，其主要终端客户江淮汽车和北汽福田 2017 年

1-7月整车销量分别同比增长-21.13%和 17.41%，与标的资产的产品

销量存在一定差异。请公司结合标的资产终端客户的主要供应商采

购数量、比例、应用产品及车型等情况，分析说明形成上述差异的

原因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3.草案披露，标的资产主要从事商用车领域空调压缩机的研发

和生产。上市公司主要从事乘用车领域转向器齿条、减震器活塞杆

等零部件研发和生产。两者虽同属汽车零部件行业，但细分市场不

同，下游客户也存在不同。请公司结合采购、研发、生产、销售、

终端客户类型等方面，分析说明本次交易完成后的整合措施，如何

发挥协同效应。请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二、关于标的资产的审计评估 

4.草案披露，标的资产的高新技术企业认证已于 2016年末到期。

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目前采用的所得税税率；（2）若无法顺利续期，

可能对公司的生产经营和业绩造成的具体影响；（3）评估师认为标

的资产在高新技术企业认证期满后继续取得认证无重大的法律障碍，

并因此假设标的资产未来年度的所得税政策不变，请充分论证采用

该假设的理由，量化分析认证无法取得对标的资产估值的影响，以

及是否就该影响约定相应的解决措施。请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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见。 

5.草案披露，本次交易选取收益法作为最终评估方法，标的资

产净资产公允价值为 4.73 亿元，其中无形资产评估增值 0.51 亿

元，并最终形成 2.75亿元商誉。而资产基础法下商标权的评估值为

1.16亿元。请补充披露：（1）商标权在两种评估方法下的评估值，

如存在差异，请说明原因；（2）原账面未确认而需重新确认的可辨

认无形资产的具体类型、公允价值及相应评估合理性，是否已充分

识别所有可辨认无形资产并合理计量其公允价值。请财务顾问、会

计师及评估师发表意见。 

6.草案披露，资产基础法下标的资产商标权评估值为 1.16亿元。

请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标的资产的商标权账面价值为 0，资产基础

法下评估师的评估值为 1.16 亿元的计算过程及合理性；（2）标的

资产报告期内存在资产减值损失，评估师在净利润预测时认为预测

年期内不会发生资产减值损失的原因及合理性。请评估师发表意

见。 

7.草案披露，评估师在评估中做出以下特别事项说明：本次评

估未考虑借款及抵押、担保事项对评估值的影响；未考虑不能通过

高新技术企业以及未来优惠政策变更导致所得税率变化对评估值的

影响；上述说明与《会计监管风险提示第 5 号——上市公司股权交

易资产评估》的要求不符，涉及以特别说明的形式代替评估师应尽

的查验、分析、判断等义务。请公司、财务顾问和评估师认真核实

评估说明事项的合规性，如不符合相关规定，请进行相应更正。 

三、其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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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草案披露，标的资产实际控制人董巍于 2017 年 2-6 月期间

（即上市公司停牌前 6个月内）将 2000股转让给光大证券和东吴证

券，请公司进一步说明作出上述安排的原因、合理性及必要性。请

财务顾问发表意见。 

9.本次草案披露的标的资产 2015 年、2016 年营业收入、营业

成本、净利润等重要财务数据与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披露的

2016 年年报本期数据及上年同期数据不一致，请公司披露具体差异

并说明原因。 

此外，草案第 298 页标的资产 100%所有者权益在评估基准日资

产基础法下评估结果披露错误，请修正。 

请你公司在 2017年 10月 31日之前，针对上述问题书面回复我

部，并对重大资产重组草案作相应修改。 

 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

二〇一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
 


